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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
一、说明
（一）采购人：邳州市运河街道办事处
（二）采购项目名称：邳州市运河街道城区环卫一体化作业服务
（三）采购总预算：3434726.34元人民币。
二、项目主要内容及要求
（一）主要内容
（1）辖区范围内道路、街巷的清扫保洁、墙体及电线杆野广告的清理；清扫保洁等机械化作业车辆、垃圾收集容器、垃圾收集转运车辆等环卫设施设备的维护。
（2）路边排水沟的清理疏通和杂草清除、墙体野广告的清理；垃圾收集容器、垃圾收集转运车辆等环卫设施设备的维护。
（3）辖区内生活垃圾收集转运。
（4）生活垃圾分类试点。
（二）作业范围
1.保洁：作业区范围内的辖区道路、街巷、绿化带、自然村、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及村庄道路的保洁、野广告清理等。（辖区道路保洁范围及村居道路保洁范围详见附件）。
2.清运：作业区范围内垃圾桶、箱内垃圾的（分类）收集、并收运至垃圾中转站；鼓励实行垃圾分类收集，另行补充。
3.道路、绿化隔离带、人行道、两侧沿街绿化带（花坛）的清扫保洁，垃圾（含垃圾箱内、垃圾桶）收集清运，卫生死角清除，道路两边和村庄出入口道路垃圾袋捡拾和村头垃圾清理；垃圾箱、垃圾桶保洁及摆放整理等。
4.有争议的区域，由监管方指定承包方清理，须无条件执行。
5.运河街道辖区内主次干道、河道沟渠，背街小巷（除市环卫第三方保洁公司、园林局、有争议的区域）保洁之外，都由中标公司清扫及转运。
6.服务辖区内所属村居参与村庄道路保洁服务考核，保洁区域未达标村居可以向中标公司提出并引导清理作业。
7.运河街道辖区内的老旧小区（无第三方物业服务公司、政府兜底的小区）的垃圾桶由中标公司负责转运。
（三）质量要求
1、道路保洁：符合城市道路清扫保洁等级二级要求。
2、垃圾转运——辖区内范围内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日产日清（符合CJJ27-2012的要求）
（四）服务期限：服务期限为1年。
三、作业标准及要求
（一）道路保洁
1、道路路面至两侧商铺、人行道、路沿石、树池、广场、节点、绿地、绿化带内垃圾、花坛内垃圾、景观水池等范围内的清扫保洁和漂浮物打捞工作，卫生死角清除。做到“四无四净”（无垃圾堆积、无沙石泥土、无果皮纸屑、无污水粪便；路面净、路牙净、绿化带净、边沟净），满足国家、行业质量标准及《城市道路清扫保洁与质量评价标准》(CJJ/T126-2022)要求。
2、绿化带保洁：绿化带采取拾、捡、扫的方式，保证绿化带内无烟头、纸屑、塑料袋等杂物，全天巡回保洁，保证随产随清。
3、果皮箱和垃圾收集容器的保洁：果皮箱和垃圾收集容器每日进行保洁，做到箱体（收集容器）无污迹、无野广告，清洁光亮，内部垃圾不得超过容积的2/3，周围地面洁净。
4、垃圾桶（箱）的保洁：定时对垃圾桶（箱）进行擦洗，确保外观整洁、摆放整齐，无垃圾外溢现象，周围无散落垃圾。确保周围保持干净、无杂物、无异味、无污水。4-10月份期间，对服务项目范围内的垃圾桶（箱）进行药物消杀。
5、杂物清理：对快慢车道、人行道、花坛、树穴、墙根等处的砖头、瓦块、纸屑期塑料袋等杂物要及时进行清理，保证道路路面及两侧干净整齐。
6、野广告清理：清理范围为所有承包区域、广场、建（构）筑物、市政、交通、环卫设施、管线、树木、地面及其他设施的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等。
7、标牌、隔离栏清洗：对路道指示牌、标牌及隔离栏进行清洗及日常维护。巡回检查，如有损坏、倒地等影响交通的现象，及时扶正、维护并及时上报采购人。
8、垃圾及时收集清运，无积存、暴露垃圾，渣土撒漏及时清理。
9、人工普扫：道路及街道人工普扫时间为冬春季节（11月1日至第二年4月30日）早上6：00至8：00；夏秋季节（5月1日至10月31日）早5：30至7：30。在普扫结束时间之前必须完成首次路面普扫和首次垃圾清运工作，下午2：00进行第二次普扫，并及时清运垃圾，重要区域根据实际情况晚上再增加一次普扫。根据天气情况，可增加洒水频次，先进行洒水冲洗再保洁，具体根据采购人要求。
10、巡回保洁：道路普扫结束后，转入正常巡回保洁。冬春季节8：00至18：00，夏秋季节7：30至19：00。
11、道路冲刷和洒水：中标单位应听从采购人安排随时进行道路冲刷和洒水工作。
12、道路普扫率达到100%，保洁率达到100%。清扫时不逆风、不扬尘，应主动避让行人，不得随意乱倒。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好道路的清扫保洁工作任务。
13.做好紧急、突发事件的处理预案，如停电、冬季除雪等保障处理预案。按采购人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做好保洁及清运工作。
14.运河街道办事处交办的临时紧急任务（不另增加费用）。
四、其他服务要求
1、配合各级环境卫生管理、监管部门做好检查考核工作。
2、如遇重大活动及上级检查，按采购人工作要求进行实时保洁。重大活动或应急任务期间，需延长作业时间；特殊天气可适时调整作业计划，但需提前书面告知采购人并经采购人同意。
3、积极协助采购人及上级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对个人和单位违反市容环境卫生行为的取证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
4、做好紧急、突发事件及重大活动的处理预案，如疫情防控、恶劣天气、特殊季节性保洁、道路大面积污染、重大活动等保障处理预案。按采购人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做好保洁及清运工作。
5、采购人交办的临时、紧急任务（所产生的费用均由投标人承担）。
6、对群众投诉的涉及道路清洁及生活垃圾方面的问题要及时处理解决，以免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五、工具用具及服装的要求
1、工具用具配置：
投标人需按标准为每位保洁员配备必备的保洁作业工具及材料，具体标准如下：
（1）大扫把、小扫把：每人每月不低于2把，确保满足日常清扫需求。
（2）铁锨、簸箕、垃圾捡拾器：每人1套，随坏随换，保证工具正常使用。
（3）特制工具：根据绿化带、沟渠等保洁区域的具体情况，配备相应的垃圾清理特制工具，提高保洁效率和质量。
（4）消毒药剂：根据垃圾桶、公厕、车辆、垃圾中转站及垃圾分类处置中心的卫生情况，及时采购并使用符合标准的消毒药剂，定期进行消毒处理。
2、服装及劳保用品配置：
（1）服装：①每位人员配备工作服；每年配备夏装2套、春秋装1套、冬装1套；②每位人员配备雨衣1套、雨靴1双。③服装式样需符合环卫管理部门规定，印有单位标识，且具有明显安全反光装饰，确保作业人员安全。
（2）劳保用品：投标人需定期为人员发放劳动防护及福利用品，包括但不限于手套、口罩、安全帽等，发放频率不低于每季度1次，具体用品及发放时间可根据实际需求调整，但需提前书面告知采购人。
3、投标人需建立工具用具及服装的采购、发放台账，记录采购数量、金额、发放对象、发放时间等信息，采购人有权查阅台账。
六、办公场所要求
投标人中标后需在项目所在地设立固定的办公场所（非住宅小区类），应满足办公、仓储、停车要求。签订合同前，中标人应提供场所相关证明材料（自有房产证原件或租赁合同原件及出租方房产证复印件）供采购人核查。如中标人未按本条规定提供相关材料，采购人有权拒绝与中标人签订合同，所有责任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七、人员要求
（一）人员配置要求
	序号
	岗位
	人数
	备注

	1
	项目经理
	1
	负责项目整体统筹管理、协调沟通等工作，需具备3年以上环卫项目管理经验。

	2
	项目副经理
	1
	分别负责车辆管理和人员管理工作，需具备2年以上相关管理经验。

	3
	财务
	1
	日常运行管理、台账记录等工作

	4
	项目管理人员
	6
	负责各路段区域的日常作业管理、人员调度等工作。

	5
	镇区道路保洁员
	68
	按照要求的保洁路段开展道路保洁工作，具体人员分配按采购人要求调整。

	6
	村庄保洁员
	121
	负责保洁等工作，具体人员分配按采购人要求调整。

	7
	车辆驾驶员
	8
	负责垃圾清运车、洒水车等作业车辆的驾驶工作，需持有相应准驾车型驾驶证，且具有3年以上驾驶经验，无重大交通事故记录。

	合计
	
	206
	


（二）保洁路段及保洁员人数要求
	序号
	道路名称
	长*宽（m）
	保洁人员
	

	1
	通达路
（向阳小学南门）
	400*32
	2
	东至航运新，
西至花园路

	2
	大象城中心路
	200*8
	1
	南至解放路，
北至大象城南门

	3
	六保河大堰
	630*12
	2
	南至邳新路，
北至文苑路

	4
	万兴东路
	600*25
	2
	东至泰州路，
西至瑞兴路

	5
	东兴路
	1000*18
	4
	南至三岔河，
北至解放路

	6
	沿河路（大堰辅道）
	2200*10
	5
	东至瑞兴路，
西至大桥头

	7
	昆明路（碧桂园南门）
	1300*18
	4
	东至秀水路，
西至大堰下

	8
	三岔河路（银河湾北门）
	1130*48
	6
	东至秀水路，
西至瑞兴路

	9
	公安小区西墙无名路
	350*13
	1
	南至三岔河路，
北至青年路

	10
	公园路（三院东门）
	350*33
	2
	南至三岔河路，
北至青年路

	11
	李口啤酒广场路段
	1020*9.5
	2
	南至高速桥，
北至青年路

	12
	运河大道（南大桥北堰西）
	350*21
	2
	东至南大桥，
西至路尽头

	13
	嵩山路
	530*33
	2
	南至银杏大道，
北至淮河路

	14
	西大堰
	4800*8
	6
	南至青年路，
北至光明界

	15
	丰华街
	230*21
	1
	东至运河界，
西至建设路

	16
	黄河路（未来城南门）
	580*11
	1
	东至运平路，
西至恒山路

	17
	淮河路
	680*45
	4
	东至华山路，
西至天山路

	18
	天山北路
	1050*50
	6
	南至银杏大道，
北至运河界

	19
	韵水湾北墙外(银杏大道南侧)
	760*12
	2
	东至天山路，
西至大堰

	20
	五台山路(韵水湾中心路)
	630*25
	2
	南至珠江西路，
北至银杏大道

	21
	潘阳湖路（韵水湾中心路）
	615*33
	2
	东至天山路，
西至大堰

	22
	华山南路
	410*33
	2
	南至奚仲路，
北至珠江西路

	23
	西兴路(二院西侧道路)
	625*11
	2
	南至青年路，
北至奚仲路

	24
	宏兴路（酒厂东侧道路）
	420*21
	2
	南至路尽头，
北至青年路

	25
	大榆树南街（运河所门前）
	345*16
	1
	南至大堰，北至青年路

	26
	三岔河西路(南大桥西侧)
	60*24
	1
	东至大桥西侧，
西至大榆树南街

	27
	新市街东路(运河所南侧道路)
	120*11
	1
	东至大桥，
西至大榆树南街



	序号
	行政村
	保洁人员

	1
	桃花岛社区
	0

	2
	李口社区
	10

	3
	向阳社区
	10

	4
	镇东社区
	1

	5
	跃进社区
	7

	6
	珠江社区
	5

	7
	城北社区
	6

	8
	大榆树社区
	8

	9
	青年社区
	6

	10
	城西社区
	2

	11
	城关社区
	10

	12
	三连社区
	10

	13
	光明社区
	10

	14
	索家社区
	0

	15
	明珠社区
	2

	16
	庄场社区
	6

	17
	文苑社区
	1

	18
	秀水社区
	0

	19
	锦江社区
	4

	20
	通城社区
	0

	21
	民主社区
	2

	22
	花园社区
	7

	23
	万兴社区
	8

	24
	沿河社区
	6


说明：以上保洁路段及人数安排仅供参考，中标后根据实际情况按采购人要求调整，道路保洁总人数（189人）要求不变。
（三）人员其他要求
1、所有拟配备人员，其中男性不得大于65周岁、女性不得大于60周岁。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和传染病，具备正常从事岗位工作所需要的身体条件。
2、所有人员无犯罪记录、无恶习、无复杂社会关系。
3、驾驶员、作业人员需经过岗前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作业规范、安全知识、设备操作等，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投标人需建立培训档案，记录培训内容、时间、考核结果等，采购人有权查阅。
4、管理人员需专职从事本项目日常作业管理工作，不得兼做其他工作；驾驶员需严格按照规定驾驶车型，不得无证驾驶或违规驾驶。
5、投标人需建立人员管理制度，明确各岗位工作职责、工作纪律、考核办法等，加强对人员的日常管理和考核。
6、投标人应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省、市的规定，按时按月足额向人员发放工资，不得拖欠，工资标准不低于邳州市最低工资标准；同时按要求发放国家规定的各种补贴、福利待遇，为人员缴纳社会保险（按国家及地方相关规定执行），并为所有人员购买商业险（包括但不限于人身意外伤害险、第三者责任险等），相关费用已包含在投标价格中。
7、保洁人员应坚守岗位，上岗统一着工作服（反光服），雨雪天气要着统一雨衣作业，整洁干净，作业工具按要求配备。严格按照清扫保洁作业规范作业，服务文明优质。清扫时不逆风、不扬尘，应主动避让行人，不得随意乱倒；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好清扫保洁工作任务。在作业时严禁向沟塘坑渠内及房前屋后倾倒垃圾，将清扫的垃圾倒入指定的垃圾收集容器内，严禁在道路上中转焚烧垃圾，严禁将垃圾、积灰尘土、杂物倒入绿化带、墙边、路边以及果皮箱内或扫入下水道。
八、作业设备（车辆）配置要求
（一）作业设备（车辆）配置投入基本要求
	序号
	设备（车辆）名称
	数量
	单位
	规格参数与要求

	1
	电动快速保洁车
	43
	辆
	续航能力强，载重量满足日常保洁需求，操作便捷，安全性能良好。

	2
	柴油动力垃圾压缩车
	2
	辆
	符合国家 相关标准，具备良好功能，车况良好，手续齐全。

	3
	电动垃圾压缩车
	5
	辆
	综合考虑、满足使用要求

	4
	自卸式货车
	1
	辆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符合相关作业标准。



（2） [bookmark: OLE_LINK182][bookmark: OLE_LINK181]其他说明及要求
（3） 1、投标人需建立设备（车辆）管理制度，明确设备（车辆）的采购、验收、使用、维护、保养、报废等流程，建立设备（车辆）台账，记录设备（车辆）的型号、数量、购置时间、使用状况、维护记录等信息，采购人有权查阅台账。
2、采购人如有车辆可供投标人使用或备用。车辆费用由投标人负责。
3、投标人需定期对作业设备（车辆）进行维护保养，每月至少进行1次全面检查，及时发现并排除故障，保证设备（车辆）完好率达到95%以上；若设备（车辆）出现故障无法正常使用，投标人需在24小时内安排维修或调配备用设备（车辆），确保不影响作业进度。
4、投标人需按采购人要求配备240L垃圾桶。按甲方要求分批采购，并负责配置及更换，逐步淘汰原垃圾罐。损毁、淘汰的垃圾罐（桶）交由甲方处理。
九、进退场交接
1、中标人在合同签订后，必须在采购人规定时间内与原服务公司进行交接；中标人应及时与采购人沟通，了解相关情况，尽快做好接管原服务公司的相关资料，并对设施、设备逐项进行交接前的调试和测定；交接期间中标人应积极配合，采购人负责监督交接。
中标人应至少在约定开始履约之日前10天开展进场准备工作。
2、本项目合同期结束后，中标人应按照采购人要求，配合新中标人做好移交工作，无条件配合移交下一合同期内的中标人。
十、投标报价的相关说明
1、投标报价应包含完成本项目所需的全部费用，包含投标人完成本项目所需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材料费、车辆投入及使用费、服装费、清扫工具费、耗材费、易耗品费、办公场所费用、相关税金、保险费、合理利润以及投标人认为完成本项目所需要的其他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本合同价款以外的任何费用。
2、投标人应当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合理确定服务人员工资标准、工作时间等。
3、报价不得违反邳州市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相关规定和邳州市关于社会保险基数的相关规定。采购人有权进行核查，供应商必须在采购人要求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以及证明材料，供应商如不按照采购人要求提供书面说明以及证明材料，以及供应商违反上述规定，都将被采购人认定为该供应商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所规定的“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情形，该供应商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报价须充分考虑服务期限（合同期限）内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因素和社会保险基数调整因素。
5、投标人应当自行为服务人员办理必需的保险，并为所有人员购买商业险。有关人员伤亡及第三者责任险均应当考虑在报价因素中。
6、报价需充分考虑服务期限（合同期限）内的市场因素和成本变化状况的风险。
7、报价在合同执行过程中是固定的，除合同约定以外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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